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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水利厅行政许可决定

鄂水许可〔2020〕124号

湖北省水利厅关于孝感市临空经济区
污水处理厂项目（一期）洪水影响

评价报告的复函

孝感市丰翔控股有限公司：

贵单位报送的《关于申请对〈孝感市临空经济区污水处理厂

洪水影响评价报告〉进行评审的请示》及相关资料收悉。2020

年 8月 19日，我厅委托武汉中能华源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在武汉

组织召开了《孝感市临空经济区污水处理厂项目（一期）洪水影

响评价报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》）的专家审查会。专家组对《报

告》提出了评审意见（见附件 1）。会后，编制单位湖北友好生

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《报告》进行了修改完善。根据《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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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结论及专家评审意见，拟建工程对所在分蓄洪区分蓄洪能力及

运用等无明显不利影响；对其所在河段河势稳定、行洪安全无明

显不利影响，在采取相应措施后对堤防安全、防汛抢险及第三人

合法水事权益影响较小。经研究，我厅基本同意该《报告》。现

就有关事宜函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孝感市丰翔控股有限公司建设孝感市临空经济区污

水处理厂项目（一期）。

拟建污水处理厂位于孝感临空经济区和童家湖分蓄洪区内

的杨晒湖东侧的张家湾附近。该污水处理厂服务范围为临空经济

区全区域，总规模 10万 m3/d，其中，近期为 5万 m3/d，厂区用

地规模控制在 89.76亩以内。项目主要建（构）筑物有：进水闸

门井、粗格栅及进水泵房构筑物、细格栅和曝气沉砂池及膜格栅、

生物反应池构筑物、MBR 池构筑物、紫外线消毒池构筑物、出

水计量井构筑物、出水泵房构筑物、鼓风机房建筑物、储泥池构

筑物、污泥脱水机房构筑物、变电所建筑物、综合办公楼等。厂

区及进场道路平面布置图见附件 2，厂区及进场道路边界控制点

坐标见附件 3。

二、项目厂区所在地原地面高程低于童家湖蓄滞洪区蓄洪水

位 27.12 米（黄海高程，下同），通过取土填筑，拟建项目将厂

区地面及进场道路填至 28.50 米，占用蓄滞洪区有效库容 36.79

万立方米。通过实施土方“占补平衡”（将凤凰港附近区域开挖至

26.00米，挖方共 52万立方米），蓄滞洪区的有效库容较工程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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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增加。

三、根据府澴河洪水调度方案（试行），童家湖分蓄洪民垸

在遭遇府澴河 100年一遇及以上洪水时分洪运用。孝感市临空经

济区管委会及项目建设、运行管理等单位应充分重视拟建项目自

身防洪安全，加强工程设施防护，落实相关防洪保安措施，并承

担因分蓄洪运用可能造成的一切损失。

四、项目建设单位须落实《报告》中提出的减轻或消除洪水

影响的各项措施，做到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

入使用，按相关要求组织编制施工期度汛预案并报当地防汛指挥

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五、建设项目开工前，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到当地水行政主管

部门办理有关手续。工程建设中应妥善维护好施工影响范围内的

堤防、闸站等水利设施，如有损毁，应及时按原标准予以恢复；

应按有关管理要求处理好弃渣、弃土的堆放；项目建设和运行管

理期间，须接受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，服从防汛指挥

机构的统一指挥。

六、该建设项目在其施工设计文件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审

核同意后方可开工建设。开工时，由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建

设项目施工放样，并对该项目建设实施日常监督管理。建设项目

竣工验收时，应有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，项目竣工验收鉴定

书应报我厅备案。

七、本文件的有效期为三年，自签发之日起算起。期满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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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拟建项目未开工建设，或者未取得国家有关部门审批、核准的，

本文件及其《报告》自行失效。需延续有效期的，应由贵单位在

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提出延续申请。项目建设过程中，若项目的

性质、地点、规模、设计方案、减轻或消除洪水影响措施等有较

大变更的，应重新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，并按规定重新办理审

批手续。

附件：1．孝感市临空经济区污水处理厂项目（一期）洪水

影响评价报告专家审查意见

2．污水处理厂厂区及进场道路平面布置图

3．污水处理厂厂区及进场道路控制点坐标表

湖北省水利厅

2020年 10月 28日



附件 1

孝感市临空经济区污水处理厂项目 (一期 )

洪水影响评价报告专家审查意见 ,

⒛⒛ 年8月 19日 ,受 省水利厅委托,武 汉中能华源设计

咨询有限公司在武汉组织召开了《孝感市临空经济区污水处理

厂项目 (一期)洪 水影响评价报告》(以下简称 《报告》)的 技

术审查会。参加会议的有:省河道堤防管理局、武汉市水务局、

黄陂区水务和湖泊局、孝感市水利和湖泊局、孝感市临空区社

会事务管理局、孝感市丰翔控股有限公司、上海市政工程设计

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和特邀专家。会议成立了专家

组 (名单附后),听 取了报告编制单位湖北友好生态工程咨询

有限公司对 《报告》主要内容的汇报。经认真讨论和审查,形

成审查意见如下:

一、总体评价

《报告》采用的资料较齐全,评价范围合理,内容较全面,

技术路线正确,评价结论基本合理,总体上符合相关规定要求。

二、工程基本情况

拟建污水处理厂位于孝感临空经济区和童家湖分蓄洪区

内的杨晒湖东侧的张家湾附近。该污水处理厂工程服务范围为

临空经济区全区域,总 规模10万 矿/d,其 中,近 期为5万 /̀d,



厂区用地规模控制在89.76亩 以内。主要建 (构 )筑 物有:进

水问门井 (8。细×9。Om)、 粗格栅及进水泵房构筑物 (19,1m

×7。细×8.45m,长 ×宽×高 (设计地坪以上的高度,下 同))、

细格栅和曝气沉砂池及膜格栅(40.6m× 11。Om× 5。铷)、生物反

应 池 构 筑 物 (55.1m× 48.1m× 3.0m)、 MBR池 构 筑 物 (32.70m×

32,35m× 12.05m)、 紫 外 线 消 毒 池 构 筑 物 (14.11m× 8.10m×

6.3m)、 出 水 计 量 井 构 筑 物 (3.5m× 3。 犰 × 0。 伽 )、 出 水 泵 房 构

筑 物 (16.95m× 9.30m× 7.25m)、 鼓 风 机 房 建 筑 物 (23.6m× 9.1m

× 7.6m)、 储 泥 池 构 筑 物 (⒛ 。2m× 11.8m× 2.95m)、 污 泥 脱 水

机 房 构 筑 物 (36。 bm× 12。 细 × 15.28m)∶ 变 电 所 建 筑 物 (17,2m

×H。3m× 6.8m)、 综合办公楼等。场区现状地面高程⒛。5~

24.Om(黄 海高程,下 同),场 平高程28。犰。

尾水出厂后排入农联村南的三角塘人工湿地,再经农联泵

站提升后排入府河。排水管管径 DN1000~DN1⒛ 0,总 长度约

3700m,埋 于地面以下 2.8~6.0m。

三、
:防
洪评价计算

基本同意洪水影响分析计算内容l方 法和成果。拟建项目

将厂区土地及进场道路填高至 28.50m,项 目共占用蓄滞洪区

有效库容 36,79万 矿。计算表明:通 过实施土方
“
占补平衡

”

(将凤凰港附近区域开挖至 26.00m,挖 方共 52万
·
m3),蓄 滞

洪区的有效库容较工程之前增加了15.21万 亻;拟 建工‘程对

分洪历时、流场及水位的影响较小;分 洪水流冲刷对建设工程



的建 (构 )筑 物安全影响较小。

四、防洪综合评价

基本同意洪水影响综合评价的结论意见。拟建工程对所在

分蓄洪区分蓄洪能力及运用等无明显不利影响;对其所在河段

河势稳定、行洪安全无明显不利影响,在 采取相应措施后对堤

防安全、防汛抢险及第三人合法水事权益影响较小。

五、建议

1.补充完善污水处理厂、源水管线走向和厂区地基的设计

方案;复 核府滠河设计洪水标准和童家湖分洪区分洪流量:

2.补 充完善进水泵站深基坑施工评价,包括基坑开挖边坡、

地下水控制措施、基坑突涌分析计算。

3.补充占补平衡方案的设计;完 善弃土弃渣方案;细 化补

救措施。

4.补 充完善童家湖堤防安全管理范围,复核污水处理厂基

坑开挖施工是否对堤防安全有不利影响。

5.补充分析尾水对农联垸排涝的不利影响分析。

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 《报告》。  ε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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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孝感市水利和湖泊局，孝感市临空经济区管委会，武汉市水务局。

湖北省水利厅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8日印发


